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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3學年度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學師資培訓（閩南語認證研習班）研習計畫 

一、 依據：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11月 15日桃教小字第 1130113910號。 

二、 目的： 

(一)、 透過本土語言教學研討活動，增益教師閩南語傳達及教學知能。 

(二)、 推動本土教育，闡揚閩南語文化，增進母語及民俗之認同。 

(三)、 激發教師認識閩南語的書寫系統，珍惜先民文化遺產，尊重本土文化特

色，共創健康祥和現代社會。 

(四)、 輔導與協助現職教師通過本土語言認證，達成教育部規定之預期目標。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桃園市政府 

四、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五、 承辦單位：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 

六、 研習時間：114年 1月 21日（星期二）、1月 22日（星期三）及 1月 23日

（星期四），共三日，研習時數 18小時。 

七、 經費概算：詳如附件。 

八、 參加對象：本市公私立各國民小學教師。 

九、 報名日期：自本計畫公告後至 113年 1月 3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止（倘報名

人數額滿，則提前關閉報名網站），請至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並

請各校自行推派參與研習教師如有疑問請電洽光明國小教務處，電話 3127066

分機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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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線上研習場次： 

(一)、 開設本次研習專用之 google classroom教室，並使用 Meet平台進行線上

同步授課，參與線上研習教師需加入該課程，並另配合不定時線上點名及

完成線上作業繳交，以利核實發放研習時數，限額 200名研習教師。 

(二)、 參與本次研習，除於「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外，另需填寫報

名資料表單(https://forms.gle/4p8hQTL3VtjWbMFfA)，以利 classroom

教室邀請及研習相關訊息聯繫，如未填寫表單則將不予錄取。(請學員注

意要報名以及填寫表單,請務必完成) 

十一、附則： 

   （一）參與研習之教師，依規定核給研習時數，並輔導參加閩南語言認證。 

   （二）參加人員請學校核給公假。 

   （三）考量學習效果，教師適度調整線上教學時間，其餘時間採延伸紙本閱讀、

習作或作業撰寫、口語發表、口說測驗等多元學習方式進行。 

   （四）上課日前，參與線上研習教師聽課所使用之紙本講義會寄送至所屬學校，

爰請配合留意收件。 

十二、獎勵： 

        辦理本計畫之工作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

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

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等規定，核敘獎勵。 

十三、本計畫陳報市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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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 113學年度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學師資培訓（閩南語認證研習班）計畫 

研習課表 
日  期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時數 講師 

第一天 

1/21(二） 

08：30－ 線上報到  

王秀容老師 

(外聘講師) 

09：00—12:00 書寫測驗-聽寫拼音和漢字、語

句書寫、文章寫作 

3 

12：00－13：00 用餐、休息  
13：00－16：00 書寫測驗-聽寫拼音和漢字、語

句書寫、文章寫作 
3 

第二天 

1/22(三) 

08：30－ 線上報到  

王秀容老師 

(外聘講師) 

09：00—12:00 閱讀測驗--語詞語法、克漏字、

文章理解 
3 

12：00－13:00 用餐、休息  
13：00－16:00 聽力測驗--對話理解、演說理解 3 

第三天 

1/23(四) 

08：30－ 線上報到  

王秀容老師 

(外聘講師) 

09：00—12:00 口語測驗—自我檢測、資源介紹 3 
12：00－13:00 用餐、休息  
13：00－16:00 口語測驗—題型分析、模擬演練 3 

   

 

 

＊研習課表暫定，若遇其他因素調整，屆時以實際課表為主. 

  ＊研習總時數合計 18小時 

  ＊聯絡人：桃園市光明國小教務主任 江雅琪（學校 03-3127066＃210） 

 

 

 

 

 

 

 

 

 

 

 

 


